
三、资格审查资料

1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；

2.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；

3.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有效期内）；

4.项目负责人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《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

证（B 类）》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、有效期内）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招标公告发布前（扣

除发布公告当月）近六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负责人

在“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”（http://210.76.74.214/Project/）“关键岗位人员

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的网页截图打印件；

5.投标人声明（见格式）；

6.投标人无需提交纸质投标文件及有关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书等材料原件，但必须

在投标文件中对所有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作出承诺（需提供承诺函，格

式自拟）。



1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；



2.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；



3.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（有效期内）；



4.项目负责人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《项目负责人安全生产考核合格

证（B 类）》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、有效期内）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招标公告发布前（扣

除发布公告当月）近六个月社保证明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身份证复印件或扫描打印件、负责人

在“广东省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 ”（http://210.76.74.214/Project/）“关键岗位人员

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的网页截图打印件；











5.投标人声明（见格式）



投标人声明

致： 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人民政府（招标人）

本公司就参加 汕头市潮阳区榕江片区美丽乡村风貌带建设项目—桥陈、桥前村“红色侨乡”

景区提升项目 投标工作，作出郑重声明：

一、本单位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。

二、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、串标，不出让投标资格，不向招标人或

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。

三、本单位声明我方不存在招标文件投标须知第1.4.3条和第1.4.4条所述情形。

以上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，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，愿意承担以下后果：

（1）取消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；

（2）没收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担保金；

（3）同意将本单位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。

投标人： 广东泰通建设有限公司（盖电子公章）

2024 年 4 月 2 日



6.投标人无需提交纸质投标文件及有关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书等材料原件，但

必须在投标文件中对所有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作出承诺（需提供承

诺函，格式自拟）



承诺函

汕头市潮阳区金灶镇人民政府：

本单位提供的汕头市潮阳区榕江片区美丽乡村风貌带建设项目—桥陈、桥

前村“红色侨乡”景区提升项目投标文件中的有关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书

等材料全部真实、合法、完整并且有效。

以上承诺如有违背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负责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：广东泰通建设有限公司（盖电子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签字或盖章）

日期：2024年4月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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